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曹赟娴

男子与人同居， 生下孩子后却不

闻不问， 也拒不按照法院生效调解书

支付抚养费。 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他转让的多是价值数千甚至上万元的

奢侈品……考虑到他有履行能力却多

次规避、 逃避执行， 前不久，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其采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并

予以罚款， 男子在拘留所度过了一个

“特别” 的父亲节。

同居生子，男子拒不抚养

张某与胡女士本是同事， 2018 年 8

月， 张某隐瞒已婚已育的事实， 欺骗胡

女士说自己已离婚， 随后两人恋爱同居

了一段时间。 2021 年 3 月， 胡女士生

下张某的儿子。

孩子出生后， 张某不仅不闻不问，

同时间段还与妻子生育了二胎。 胡女士

无力独自抚养孩子， 遂将张某起诉至浦

东法院， 认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

女同等的权利， 要求张某支付抚养费。

在法院的沟通协调下， 双方达成了

调解协议， 由张某每月向胡女士支付抚养

费 2000元， 直到孩子年满 18周岁。

逃避履行，法院两次启动执行

没想到， 不久后张某又拖欠起抚养费

来，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法院依法向张某

发送了执行通知， 并冻结了其名下财产。

然而， 张某始终未到庭履行， 也拒不报告

财产情况， 法院又对他采取了限制高消费

举措。

在“限高” 压力下， 2022 年底， 张

某主动履行义务， 支付了拖欠的抚养费

18000 元。 当天， 执行法官对张某进行了

教育， 劝说他承担起抚养责任， 也明确告

知他， 如今后仍然拒不履行， 法院将会依

法采取拘留、 罚款等强制措施。

可是， 距离此次到庭刚过去短短两个

月，张某又拖欠起抚养费来，无奈之下，胡

女士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

第一时间向张某发送执行通知， 并前往其

住所地张贴传票，但张某始终没有出现。

拘留+罚款，最终全部履行

近日， 浦东法院执行局利用周末时

间， 对平时传唤不到、 行踪不定、 拒不履

行的被执行人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多次规

避、 逃避执行的张某正在此列。 根据申请

执行人提供的线索， 法官调查发现， 张某

平日里生活富足，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转

卖的物品， 也几乎都是名贵奢侈品， 显然

具备履行能力。

周六一大早， 执行法官张春燕来到

张某家中， 将“隐身” 已久的张某逮个

正着。 一番释法明理后， 张某依然态度

消极， 不愿支付抚养费。 面对张某屡次

拒不执行的恶劣行为， 法官依法对其采

取了司法拘留措施， 并处以 2000 元的罚

款。

次日父亲节， 本应是子女和父亲享受

亲情之乐的日子。 而有三个孩子的张某，

却独身一人在拘留所里度过了这个“特

别” 的节日。 在法院“拘留+罚款” 的严

厉惩戒打击下， 张某第二天就履行了全部

案款。

“希望下次你能将 2000 块钱用来给

孩子买礼物， 而不是支付法院罚款……”

法官教育道。 最终， 张某写下承诺书， 表

示今后将按时支付抚养费， 并尽到父亲的

责任。 案件顺利执结后， 胡女士也向执行

法官送来了锦旗。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驾驶员刘某在没有危险化

学品道路运输资质的情况下， 驾驶普通

半挂牵引车违法运输危险化学品碳化

钙， 加之未做好防护措施导致车辆发生

火灾， 造成物损价值 16万余元。 日前，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

危险作业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年。 据悉， 该案是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增设“危险作业罪” 以来， 金

山区首例危险作业罪案件。

刘某常年靠跑货物运输谋生， 2021

年 8月， 他在熟人的介绍下接到一单生

意， 要求将约 31 吨的袋装碳化钙， 装

载运输至 2100公里外的上海市某公司。

碳化钙 （CaC2）， 俗称“电石”，

是一种无机物， 遇水会发生化学反应生

成乙炔， 受到撞击、 摩擦、 振动、 明

火、 高热时极易燃烧爆炸， 属于四类危

险化工品， 对该类危化品的运输需要资

质和许可， 运输车辆必须为专业危化品

运输车辆。 然而， 刘某的车辆属于普通

货车， 且其自身也并无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资质。

长途行驶多日后， 刘某驾驶车辆来到

目的地公司外等待卸货。 然而当日正值雨

天， 刘某车辆因未做好防雨措施， 导致车

上碳化钙遇雨水突发燃烧起火， 不知所措

的刘某马上报了警。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门先后出动消防

车 10 余辆， 火势持续约 7 小时， 火灾造

成车辆及货物损坏价值 16 万余元， 幸而

救援开展及时， 未造成人员伤亡。

“装车时， 我看到了袋装碳化钙上标

注了危险物质， 包装上也有遇湿易燃物品

图案， 但是感觉自己干运输很多年也没出

过事， 慢慢的就没这方面的意识了， 终究

是自己害了自己！” 到案后， 刘某后悔不

已。

因为货物运输本身可视为生产、 作业

过程， 且刘某是停在厂区外等待卸货时发

生火情， 应属于未经许可储存危化品的生

产作业活动。 此外， 刘某的车辆就停放在

危化品生产企业的大门口旁道路上， 若无

消防车开展有效救援， 火势将危及危化品

生产企业的人员、 财产安全， 具有发生严

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

检察机关经审查以危险作业罪提起公

诉。 法院经审理， 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

刑建议， 作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陈娟

村委会在公共场所私设停车位， 而停放

的车辆因造成视线遮挡继而引发了一起交通

事故， 对于受伤一方的经济损失各方却始

终无法协商成功。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最终认定

事故中肇事一方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原

告小李负事故次要责任， 被告某村委会负事

故次要责任。

私设停车位导致两车相撞

去年的一天， 原告小李骑驶电动自行车

途经某村委会时， 与骑驶自行车转弯的被告

老王发生碰撞， 造成车辆损坏， 小李也跌地

受伤。

经交警部门查实， 被告某村委会未经审

批， 擅自在地面划线框设置停车位， 事发

时， 被告赵某将货车停放在车位， 交警认定

被告老王负事故主要责任， 小李、 被告某村

委会各负事故次要责任。

对此， 小李认为， 被告赵某违规停放货

车， 造成行人视线被遮挡导致事故， 故作为

该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 被告某人寿财险公

司应在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 而赵某违规停放是由被告某村委会

擅自设置停车位造成， 理应由人寿财险公司

与村委会连带承担该车辆在机动车交强险范

围内的赔偿责任， 剩余部分由老王、 某村委

会按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原、 被告就小李经济损失协商未果， 最

终闹上法庭。

法院：交警认定并无不当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后， 公安机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被

告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原告小李负事故次

要责任， 被告某村委会负事故次要责任， 并

无不当， 依法予以确认。

被告赵某将车辆停放在事发路口停车位

内， 因遮挡视线等原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

定的因果关系， 但该停车位系被告某村委会

擅自划设， 无法苛求被告赵某在公共场所停

车前确认该停车位是否系有权机关依法划设，

抑或是该车位划设是否合理， 故被告赵某在事

故中无责任。 因事发时被告赵某车辆在被告某

人寿财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 故某人寿财险公

司在交强险无责赔偿范围内承担先行赔付责

任。

超出被告某人寿财险公司交强险无责赔偿

范围的原告的经济损失， 应由被告老王、 村委

会按责赔偿。 原告主张被告某村委会与被告某

人寿财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无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原告的经济损

失应以各方当事人认可和法院确认的数额为

准。

法官说法>>>

在公共道路私设停车位的行为人在交通事

故中的责任承担， 应根据其行为与事故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及过错来综合判断。 《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

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 移动、

占用、 损毁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 交通标

线。”

公共道路停车位属于交通标线， 未经有关

部门审批， 擅自设置停车位系违法行为， 显属

过错行为。 虽然私设停车位的行为人可能并非

实际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 但私设停车位的

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的， 应根

据其过错承担事故责任。 本案中， 法院根据交

警部门制作的道路事故现场图、 当事人笔录、

照片等材料分析后认为， 被告赵某将车辆停放

在事发路口对原告及被告老王的视线造成遮

挡， 村委会私设停车位及赵某停车的行为均与

本案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并根据各当事人

过错程度， 依法认定被告老王负事故主要责

任、 原告负次要责任、 村委会负次要责任、 被

告赵某无责任。

交通、 建设、 交警等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大

巡查及宣传力度， 发现违法占用公共空间私设

停车位的应及时对当事人进行约谈、 宣传教

育， 要求其限期整改， 情节严重的可采取罚款

等措施。 同时， 对停于违法私设的停车位上的

车辆应及时劝撤。

对于公民个人或其他单位组织来说， 应做

到不违法占用公共空间、 文明停车， 并加强交

通安全方面法律知识的学习， 如发现有违法私

设停车位行为的， 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石秋烨

本报讯 “本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 违反国家相关

规定， 非法获取、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 在此特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致歉， 今后我将严格

要求自己， 遵守法律， 绝不再犯。” 近日经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起诉， 被告人殷某不仅被宝山区人民法院判处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获刑 3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2 万

元， 同时宝山检方还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也获法院支持， 判令殷某对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承担赔偿损失 1000 元， 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

歉。

时间回到 2019年， 殷某入职了一家科技有限公司，

担任运维工程师，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保险公司提供虚

拟线路， 即让保险公司能够联系到客户。 殷某的工作具

体而言， 就是负责维护线路的稳定和数据的备份、 迁

移， 因此， 他能够轻而易举接触到大量的客户信息。

2020 年， 该公司决定搬迁， 殷某作为运维工程师，

负责搭建公司数据库的主从， 把数据迁移到新的服务器

上。 为了防止操作过程中数据丢失或者损坏， 殷某便将

约 2500万条客户信息在自己的电脑上进行了备份。

2021 年 4 月， 前同事曾某 （另案处理） 称自己和

女朋友分手， 想找个便宜的房子租住， 义气的殷某便邀

请他来与自己同住。 后来， 听曾某说自己缺钱， 也没什

么赚钱的好路子， 殷某便动了出售客户信息的心思， 说

自己有一批从公司拷贝出来的客户数据， 如果曾某能找

到买家的话， 可以一起出售这些数据。

二人一拍即合， 于是， 殷某提供了自己先前获取的

包括身份证号码、 姓名、 电话、 车辆品牌型号的公民个

人信息 28 万余条， 曾某则利用曾经从事贷款工作的便

利， 通过各个微信群、 百度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广告，

招揽客户。 至案发， 二人共结伙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16万余条。

刑事检察部门在审查此案过程中， 发现殷某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侵害公共利益， 认为不仅需要以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还应通过公益诉

讼检察职能修复受损的公共利益， 遂向公益诉讼部门移

送相关线索。 今年 1月 28日， 公益检察官经分析研判，

认为本案属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决定立

案调查。

调查终结后， 宝山检察院依法在正义网刊登诉前公

告， 未收到有关机关或组织就本案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的回复。 今年 3 月 10 日， 宝山检察院在依法以涉嫌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被告人殷某提起公诉的同时， 对其

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要求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侵权损

失， 通过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 切实加强个人信

息司法保护。

宝山法院经审理， 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殷某

有期徒刑 3年 3个月， 并处罚金 2万元， 判令殷某对其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承担赔偿损失 1000 元， 并在

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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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私设停车位引发交通事故
法院厘清各方责任作出依法判决

非法出售1"万余条客户信息

被告人最终获刑并公开致歉
喜欢交易名贵奢侈品，却不愿抚养孩子
浦东法院执行一起拖欠抚养费案件

违规运输危化品碳化钙导致车辆发生火灾
驾驶员因危险作业罪获刑 6个月 缓刑 1年


